
115學年三信家商籃球隊招生簡章 

 
一、 招生對象：提供籃球運動成績優良或具運動潛能之國中畢業學生(男

生)，施以專業運動教育，輔導其適性發展，培育籃球運動專業人才。 

二、報名方式： 

 (一) 上網至三信家商網站首頁新生報名區下載報名表填妥個人資料(附件  

       1~3)於報考5/30考試前2天繳交學務處體衛組或傳g-mai信箱 

       t518@sanhsin.edu.tw 報名。  

 (二)電話報名：陳冠承教練 0963001506、何世利體衛組長 0939079082、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07)751-7171#1124體衛組 。           

 (三)填寫Google報名表單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fn8niwak3J8tkYQK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三、術科測驗時間： 

(一) 考試日期：5/30(六)。 

(二) 報到時間：上午 08:30~08:40。 

(三) 測驗時間：上午 09：00~11:00。 

(四) 術科項目: 總分為100分。 

  ☆ 五點運球繞角錐上籃(40%) 

        ☆ 半場三對三〈分組對抗〉50% 

  ☆ 體型、運動潛能(10%) 

(三) 參加運動測驗時，應著運動服裝，患有氣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等   

        不適劇烈運動者，不宜參加甄選。 

 四、放榜日期：115年06年01(星期一)上午12:00 公告於本校首頁網站。 

 五、 報到日期：115年06月12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09:00-10:00於林迦紀念館報到。 

 六、優惠辦法： 

(一)依據三信家商 112 年度運動團隊管理辦法，分別錄取 3 名全公費生、6  

    名半公費生。 

    (1)全額公費生(學雜費全免、需繳代辦費、供食午餐一份、免住宿費)。 

    (2)半公費生(免學費、雜費減半、需繳代辦費、免住宿費)。 

    (3)一般生(免學費、需繳雜費及代辦費、免住宿費)。 

(二)依據115年度新生入學獎金於 6/12前完成登記報名及購買整套服裝者享 

    (5,000元入學獎金)。 

(三)就學期間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退籃球隊者，其領取的(公費、半公費、 

報名入學獎金)須全額退還學校。 
 



 
 

三信家商 115 學年度籃球隊甄試報名表 
 
 

姓 名 
  

 

照 片 黏 貼 請 勿 出

格 若 太 大 請 自 行

裁 剪 
身 分 證 字 號 

 

出 生 年 月 日 
 

年 月 日 
 

    身   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

學生電話 學生手機： 

家長電話 家長手機： 

緊急聯絡人電話 關 係： 
 

手機： 
 

畢 業 學 校 
 

（縣、市） 
  

（國） 中學 

通  訊  處 
 

 

成績表現 

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報名表各欄位請學生詳實填寫，字體工整清晰。 

2. 請攜帶： 

(1）參加比賽成績證明影本（正本驗畢退還）。 

(2）報考家長同意書及健康聲明切結書（共 2 份） 

附件 1 



家長同意書 
 

敝弟子：  經公開甄試錄

取為【三信家商】115 學年度籃球隊學生。茲

同意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表隊訓練

規定如下。 

1. 入學後如不願接受訓練、參加比賽或違反學

校相關規範者，同意遵守學校輔導其退隊或

轉班。 

2. 就學期間休學、轉學、退學、退籃球隊者，

其領取的(公費、半公費、報名入學獎助

金)須全額退還學校。 
 

 

 

謹此 

學生簽 名： 簽章 
 

 

 
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： 簽章 

 

 

 
中  華  民  國 年 月 日 

附件 2 



 
 

健康聲明切結書 
 

蔽弟子： 參加【三信家商】 

115 學年度籃球隊招生甄選入學，確定無患有氣

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體

育訓練之情形。倘患有痼疾不適宜訓練時，悉依

學校之決定，辦理退隊， 絕無異議。 

 

謹此 

 

 
學生簽 名： 簽章 

 

家長(或監護人)簽名： 簽章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年 月 日 

附件 3 


